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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
上海的倒流人口问题及其处理

邱国盛

　　〔摘　要〕新中国建立以后，为解决城市人口失业问题、对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推动重工业化发展，

大量上海市民先后被动员回乡。但是，对乡村生活的不适应及城乡间的巨大差距又使已回乡的原市民中又有相
当一部分倒流回上海。为此，上海市先后采取了包括限制粮油供应、减少就业渠道以及救济、补助等各种方式来
解决倒流人口问题。倒流人口问题的较好解决，不仅保证了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移被局限于国家控制的范围之
内，同时更保证了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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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就当时的城市改造目标，有学者总结说：“中国的新领导人要把城市改成……稳定的、侧重生产的、平均主义的、斯巴达式简朴的、高

度组织化的、紧密结合的、有经济保障的、且犯罪、腐败、失业和其他罪恶较少的城市。”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６６—１９８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７７３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受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中国
各地都频繁发生大量城市人口返乡（下乡）的逆城市
化现象，并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初。①就１９６５年
以前而言，由于该时期迁往农村者主要为普通市民，
加以户籍、粮油、劳动用工等制度尚未完全确立并发
挥作用，因而其返乡行为的非政治性（与后来的干部
下放、知青上山下乡相较）以及乡村生活的不适应、城
乡差距的日益拉大等又使这些以原普通市民为主要

构成的“外来人口”纷纷倒流回城市，倒流人口亦因而
成为文革前中国城市人口中的特殊构成。如何解决
倒流人口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倒流者个人的命运，而
且更关系到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的实施成败。本文拟以上海为例，对目前学术界关注
较少的城市倒流人口问题及其解决作一简略的探讨，
以期能对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及其特征有更

深入的认识。

　　一、动员、遣送与城市人口的返乡

为了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转变为社

会主义新城市，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便制定
了雄心勃勃的城市改造计划。② 为此，一系列的改造
措施相继在全国各城市中展开。就刚刚解放的上海
而言，最为迫切的举措非“肃清残敌，扫除战争痕迹，
恢复市区秩序”莫属。〔１〕因此，作为恢复社会秩序的

重要内容之一，战争期间流沪的灾民、难民便被大规
模地疏散返乡。与此同时，长期战乱、物资匮乏、国民
党政府撤离上海时对市政基础设施的破坏等都使解

放初期的上海充斥着大量的失业、无业市民。而逃离
大陆的国民党军队的持续轰炸、封锁又使国家有限的
救济难以安抚众多惶恐不安的失业、无业市民。为
此，中共华东局指示上海“对一切失业及无业的市民，
不能采取就地维持的消极办法，而应采取疏散回乡生
产的积极方针”〔２〕。按照华东局的指示与安排，到

１９４９年８月底，全市共疏散了灾民、难民及失业、无
业市民达４０余万人之多。〔３〕
随着经济、社会秩序的逐渐恢复，到１９５０年中，

上海市大规模的人口遣返工作逐渐告一段落。尽管
经济形势的好转使带有强迫性质的疏散于此时被搁

置，但是，“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这一城市
发展指导方针于１９５０年在全国各地的普遍贯彻使上
海市以“动员”为主要方式的城市居民返乡工作于此
后被提上议事日程。如果说解放初的两三个月中对
外地灾民、难民和失业、无业市民的疏散尚属迫不得
已的临时措施的话，那么之后对于城市居民的动员则
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过程。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以后，为了“帮助贫苦市民从生产
中来解决自己生活问题”，上海市开始对他们进行“动
员回乡”〔４〕。最开始动员返乡的城市居民首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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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规定：“凡属本市失业工人，经总工会或所属工会证明确属无力返乡者得发给路粮车船票一部或全部

资助回乡生产。”上档档案：Ｂ１－２－４９２。

②１９５６年以后，随着军事威胁因素的逐渐缓和，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应该“充分

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之后，上海市也确立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发展方针。参见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发展简史（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３、１９８－１９９页。

已失业较久的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其他的于建国
前夕不久来城市的无业市民。有鉴于他们本身的生
活较为困难，为了使他们的返乡能够顺利成行，上海
市还制定了相应的资助政策。① 应该说，直到１９５５
年，上海市的动员市民返乡工作都在阻力较小的情况
下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一方面是因为市民本身在
城市的生活困难使他们愿意通过返乡来改变生存的

困境，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动员对象大多属于第一
代移民，与原籍之间尚有相当的联系，加以南方农村
都在普遍地实行土改，返乡之后能够很快获得土地、
房屋等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因而容易安置。因此，
一经动员，很多失业、无业的市民即主动配合回乡。
仅１９５４年的７、８两月，上海市动员回乡的市民即达

３０多万人。〔５〕据统计，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５４年，上海市
迁往农村的人口数共计８７５６０３人。〔６〕
但是，１９５５年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恢复，尤其

是重内地、轻沿海策略的调整，②工业经济的快速发
展使上海的生产、生活条件都较之前得到很大的改
善，不仅失业问题已较好地解决，而且粮、油等生活资
料的供应也都能够得到较为充足的保证。因此，此时
的城市居民已无返乡的内在需要，而城乡生活条件的
差距拉大使１９５５年以后的城市居民越来越不愿意离
开城市，但是，作为国家工业化和区域平衡发展战略
的重要实施内容，人口紧缩与外迁一直是新中国成立
以后上海城市人口发展的基本走向。为此，上海市的
动员工作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是以“单位”为
渠道，扩大迁移的范围，不仅将部分工厂、企业和学校
迁往内地，而且广泛动员工人参加全国各地重点建设
以及动员服务性行业职工参加全国各地重点建

设。〔７〕二是以居民委员会为渠道，动员临时工、职工
家属、走街串巷的小商贩等非单位的城市居民返乡，
在这一过程中，居委会同单位一样被要求要“充分发
挥作用”〔８〕。动员工作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从

１９５５年秋至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仅江苏一省，由上海等市
动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市民的数量即达４０万。〔９〕

１９６０年以后，受大跃进运动失败以及随之而来
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上海市的人口精简工作再一
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为了克服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
以及其他原因所造成的国家经济困难，为了调整工农
关系和城乡关系，为了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
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党的八届十中

全会仍然将继续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作为此后

城市工作的重要任务，上海市亦提出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
精简城镇人口３０万人的计划。〔１０〕“为了保证完成精
简任务”，上海市“除了坚决动员为数极少的１９５８年
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回乡，辞退一部分１９５８年以
后进厂的临时工、里弄工（主要是职工家属）”而外，还
不得不“动员一部分老弱职工退休、退职以及动员一
部分有条件回乡的老职工退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１１〕。因此，尽管并不情愿，但１９６１年以后上海市以
企业职工及其家属为主体的城市居民也被大量精简

回乡。其中，仅１９６２年一年，上海市便精简企业职工

３５万人。〔１２〕经过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４年的人口精简，到

１９６５年为止，上海市的人口共迁出１６０余万，净迁出

７６万人。〔１３〕

　　二、乡村境遇与倒流回城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主动返乡还是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前期的并不情愿，上海市仍有
数十万计的居民先后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他们回到农村后便能安心于农村的生产、
生活。事实上，回乡者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在回乡后不
久便私自重新回到上海，并长期滞留，成为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中期至６０年代中期上海城市中的特殊人群，
即“倒流人口”。
上海市的倒流人口问题，于１９５５年时便已比较

突出地表现出来。据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人口办公室
的重点调查，全市１４个区的５８个居民委员会在该年

７、８月份共动员回乡９９９８人，其中有２０４人倒流回
沪，占动员回乡人口总数的２．０４％。〔１４〕较之零星动
员回乡者的倒流而言，由政府集体组织到外地垦荒的
垦民倒流的规模则更大，如从１９５６年下半年到１９５７
年上半年，从江西倒流回上海的垦民便达７７００多
人。〔１５〕这些倒流人口成为当时由乡村流入上海城市
的外来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上海市于１９５６年
底对普陀、杨浦等９个较为集中的区点和面的调查统
计，９４４９名外来人口中，倒流人口共计３２９７人，占

３４．８９％。〔１６〕到６０年代初，随企业、学校等企事业单
位集体外迁而倒流回沪者的数量也日益增加。据统
计，到１９６３年５月底，上海共有支内倒流人口２２３９９
人。其中，外地清洗开革和自动离职的４３０９人，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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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川沙县北蔡公社在面对回乡人员安置任务时，有的生产队以“土地少，不缺劳动力，安置回乡人员要影响收入”，“口粮不好解决”等

为借口而婉拒，有的生产队则公开拒绝。此外，又有部分生产队社员认为接收回乡人员是“救了田鸡饿死蛇”。参见上海市委农村工作部精

简小组：《川沙县北蔡公社安置回乡人员工作情况》（１９６３年８月１０日），上档档案：Ａ６９－２－１６６。

精简和退职退学的５６２２人，在外地落户后自动跑回
或经当地同意迁回的职工及家属等８９４８人。此三类
占全部支内倒流人口总数的８４％。〔１７〕
已经返乡的原城市居民中，之所以有相当一部分

并不安心于农村的生产、生活，在返乡后不久即自行
从农村倒流回上海，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恋乡情结
下的故土难离，而更与当时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变
化密不可分。

从乡村的角度看，乡村的陌生环境与资源紧张使
回乡者的生存条件在１９５５年以后变得更加艰难。其
主要原因，此时的农村已开始组织农业高级社，农村
人口与其所拥有土地数量的关系也已初步确定下来，

因此，动员回乡人口的加入必然意味着乡村人均土地
的减少。由于中国的农村，尤其是江南农村早在明清
时期便已因人口过多、土地资源严重不足而陷入高水
平平衡陷阱〔１８〕，回乡者的增加同时就意味着对乡村
人口生存资源的挤压，因而必然招致乡村人口的反
对，根据倒流回沪者的讲述：“乡下干部和农民对上海
回来的采取歧视的态度，称他们为‘上海客’。工分多
的不让他们干，工分少的和难做的如要跑十几里路去
干活等才给他们干。”〔１９〕还有的农村认为，在举办农
村合作社时，农民皆有土地、牲畜等财物入股，进行了
前期投入。而这些新回来的上海人却没有作任何贡
献，却获取相同的收益。以此举有违公平，因此，上海
亲属给这些回乡农民的汇款“要先得经过合作社硬扣
除部分作为股金”〔２０〕。与此同时，由于回乡者长期生
活在城市，已疏于农业生产，因而刚开始回乡时难以
适应农业劳动的生活，收入很低。如有提篮桥区的倒
流农民便反映，因他们对农业的不熟悉，在乡所得工
资过少，因而“一般的每天劳动只可拿到三、四个工分
……不能维持生活”〔２１〕。但是，当时的农村却缺乏基
本的社会救济与保障体系，因而回乡农民在生活陷于
困境之后难以得到必要的救济，这又迫使他们不得不
倒流回上海。如原上海划子船工会主席杨凤琴，在响
应政府号召带一家八口还乡之后，却因为所分得粮食
不够吃而陷入困境，其妻子倒流回上海之后便反映
“回乡去受尽苦，饿了三天无人关心，积极的不如落后
的好”。另有王锦富在回乡后因生活困难，要求合作
社救济，但却遭到拒绝，称“有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
“饿死也活该”，从而使他气愤不过倒流回沪，“谈起此
事还泪流不止，表示不愿意再回乡”〔２２〕。

从城市的角度看，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
后，上海市已逐渐走出了建国前夕的经济凋敝状态，

尤其是１９５３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作为主要工业基地的上海市
不仅轻、重工业皆获得快速发展，而且工业生产技术
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主要工业产品成倍增长。〔２３〕
工业生产的发展使上海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强大

能力再一次得到体现。据统计，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６
年，上海市新参加工作的单位职工共计４７．９万人，其
中原为农民者６．２３万人，占１３％〔２４〕。由此而带动
的相关就业机会更是成倍地增长，据上海市１９５６年

８月份的估计，当时全部农村来的农民约七八万人。

来到上海的农民还反映说江苏泰县高港每天有几千

人排队买船票来上海。〔２５〕城市经济的好转与城乡差
距的逐渐拉开更对原居住在上海的回乡农民形成强

大的吸引力，如有的倒流人口便指出：“在乡下种田挣
钱不容易，一个劳动日只有五角三分，要做上二天。

在上海光二个小孩拾垃圾一天就能收入六角，讨饭也
能讨到大白米，小菜场上还能拾到鱼头、菜皮，又能做
做小生意、临时工，生活很可以。”〔２６〕很多重新倒流回
上海的人认为：“宁可在上海做狗熊，不到乡下当英
雄”，甚至有人说：“宁可死在上海也不愿再回去了。”
〔２７〕

当然，倒流的原因并非仅以上两点，还有如一部
分职工家属在被动员回农村之后，由于“夫妻子女两
地居住不但开销大，而且不能彼此照顾，影响生产和
工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有工人为此而写
信给《劳动报》责问：“这个家庭既是没有幸福（夫妻不
能团圆），法律是否允许他们离婚。”〔２８〕这种非经济因
素的倒流在全部倒流人口中仍占有一定的比例。

经过大跃进运动以及１９５９年后连续三年的自然
灾害，城市生活物资供应的相对稳定与乡村生产、生
活条件的恶化使１９６１年以后被精简回乡的职工在思
想上也更加不稳定。这一方面是因为经过自然灾害
后的乡村因生存资源的紧张而消极对待回乡人员的

安置①，另一方面也因为城乡差距的拉大使返乡人员
更面临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如奉贤县１９６３年离
婚案件比１９６２年增加６０％，究其原因，“多数由于回
乡后经济收入减少，妻子不满而寻衅吵闹”〔２９〕。在严
重的家庭纠纷中，有的回乡职工甚至因而自杀。为
此，相当一部分回乡、下乡人员都表现出“思想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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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安心农业生产”的情绪，如上海县龙华公社回乡
职工费国余，每天早上面对泰山耐火材料厂数烟囱，

叹气讲：“回乡时只有一根烟囱冒烟，今日已有五根冒
烟，何时我能回厂。”〔３０〕类似于费国余者并非少数。

据调查，在上海郊区８个县的回乡、下乡人员中，严重
不安心的约占１０％左右，思想不够稳定的约占５０％
左右。〔３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严重不安心”者私自
返回城市，有的“倒流市区，赖在厂里不走”，有的甚至
“还上北京‘告状’”〔３２〕。

　　三、倒流人口问题的解决

尽管倒流回沪者仅仅是全部返乡人口中的一小

部分，但是由于他们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
而无论是从个人的情感认同看，还是从其早已建立起
来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看，倒流回上海的人口都比那
些刚刚离开乡村而进入城市的外来者拥有更加“名正
言顺”的返城理由。但是，个人对城市的强烈渴望并
不意味着城市对他们的必然接纳。相反，“外来人口”

的定位使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注定将充满曲折，而且
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他们在城市中的生
存空间也必然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新中国成立
初期，由于国家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新型城乡关系，

大力促进城乡交流，加以“一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所必然导致的“资本排斥劳力”现象的出现仍具有一
定的时间滞后性，因而１９５６年以前，国家并未限制乡
村人口进入城市。对于原籍无生产、生活条件而倒流
回沪者，一经调查属实，上海市则给予恢复户口；原籍
仅有暂时困难的倒流者，亦给予报进一定期限的临时
户口（实际上，在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这些人
后来都成为上海的长期临时户口）。〔３３〕因此，倒流者
在回到上海以后，无论是生活还是就业问题，在当时
都还不存在明显障碍。有鉴于此，上海市人口委员会
认为，直至１９５５年底，“上海仍为随便可居之地”〔３４〕。

但是，１９５６年以后，受全国范围内过激农业合作
化运动的影响，再加上自然灾害，全国许多省份都出
现了大面积的粮食歉收，农村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包括倒流人口在内的江苏、安
徽、河南、河北等省包括农民、复员军人以及许多乡、

社干部在内的农村人口都纷纷流向城市。就上海而
言，由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流入上海“渡荒谋生”的农
村人口尤众，从而给上海“在居住、交通、供应等方面
带来不少困难”〔３５〕。因此，配合中央所发出的《关于
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上海市亦于１９５６年

１２月１３日发布了《关于处理和防止外地人口流入本
市的办法》，开始对户口迁入进行严格的控制，有迁移

证符合入户条件的推迟办理，甚至把户口冻结起来。

１９５７年１月，上海市又颁布《关于加强处理和防止外
地人口流入本市的通知》从劳动用工和粮油供应等方
面进行限制。在劳动用工方面，规定凡工厂企业招用
外地人员，应经劳动部门批准，并且１９５７年全市不增
加新的职工和工作人员，各机关、工厂、企业确需要添
人，由劳动等有关部门在现有职工和工作人员中调
整。在粮油供应方面，规定除未登记户口者不供应粮
食外，对于已登记为临时户口者除带有全国通用粮票
外一般也不供应粮食，并要求粮食部门“根据粮食供
应制度对粮票严格加以控制”〔３６〕。
在这样一种新的背景之下，倒流者在上海的生存

环境也随之越来越严峻。首先是户口的申报受到日
趋严格的限制。按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关于处理和防止外
地人口流入本市的办法》的规定，凡“属于动员回乡的
对象，可暂登记为临时户口，经动员后仍坚决不愿回
去的，仍应耐心地说服继续动员，不予转为常住户口，
也不供应粮食”。受政策的限制，从１９５６年底起，倒
流人口申报户口的难度开始增大，据１９５６年底的调
查，３２９７名倒流人口中，已报上常住户口的仅占

１６．０３％，报上临时户口的占６２．９１％，没有户口的占

２１．０６％。〔３７〕１９５７年８月，上海市又进一步规定：
“对已经流入本市的外来人口和倒流人口，凡在原籍
或原工作地区有生产、生活条件的，一律要坚决动员
回原籍或原工作地区生产。”〔３８〕因此，即便证件齐全，
申报正式户口也越来越难，据调查，当时全市持有合
法的迁移证件未给报入户口的有近１万人。〔３９〕
倒流人口的就业渠道也越来越窄。１９５７年以

前，倒流人口在上海的谋生途径还较多，除了正式的
工厂招工外，他们还可以在工厂做临时工，或干他们
离开上海以前的“老本行”，如修皮鞋、磨剪刀、爆炒米
花等等，或者卖杨梅、棒冰做流动摊贩，“生活都能勉
强维持”〔４０〕。另据１９５７年对江宁、闸北、徐汇等三个
区的调查，在７７８个副食品流动摊贩中，回乡倒流人
口即有６８人，占其中的２１．８％。〔４１〕但是，１９５９年以
后，国家严格限制单位私自招收职工，甚至到１９６２年
以后，招收临时职工也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４２〕，倒流人口在正式单位
就业的渠道因而受阻。其他零散就业形式也受到越
来越严格的限制，一方面，上海市根据大中小一条边
的原则，将尚未完全管起来的零星修建、短途运输、内
河装卸等业务实行归口管理，以“堵塞漏洞”〔４３〕，
另一方面，又在全市常住居民中组织专业服务队、
劳动后备队以及各种里弄服务组织，从而极大地缩
小了倒流人口的零散就业机会。〔４４〕就倒流人口
较为集中的摊贩而言，从１９５７年开始，上海市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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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展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工作的计划》（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０日），上档档案：Ｂ１－１－１４１２。

② 如川沙县北蔡公社便将９６１个回乡人员中的１２７人分别安排从事泥木工、运输、衣服缝制、刺绣以及在生产队做会计等。参见上海

市委农村工作部精简小组：《川沙县北蔡公社安置回乡人员工作情况》（１９６３年８月１０日），上档档案：Ａ６９－２－１６６。

③ 仅１９６３年１—１０月，便有３８０名职工子女顶替进城。参见《上海劳动志》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劳动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６１页。

④ 据统计，１９６５年全上海从农村倒流回沪者仅有２４７８人。参见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１９６５年人口年报统计资料汇编》，上档档案：

Ｂ３１－２－１２２９。

求工商行政管理局加强对自由市场的管理，防止外地
小贩、小商流入。①１９６０年以后，受城市人民公社化
的影响，无证摊贩被大量取缔。据统计，从１９５８年到

１９６０年，上海市临时人口中的无照摊贩数从４５８２个
下降到４８７个。〔４５〕１９６３年以后，由于国家严格限制
集市贸易，上海市区集市全面萎缩，摊贩进货源头因
而受到限制。与此同时，上海市工商部门又会同公
安、地区部门对无证摊贩多次进行集中清理整顿，对
具备回原地或回乡的摊贩予以坚决取缔。那些不服
从市场管理而又屡教不改的无证摊贩，甚至无理取闹
的，由公安局强制执行拘留或其他法律处分。〔４６〕由
于生存机会的减少，大量倒流人口不得不返回农村。
如１９６０年四、五两月，南市区２０１名倒流人口摊贩遭
取缔后，其中的１５５人由于在上海已无谋生之途而被
迫回乡。〔４７〕
此外，１９６３年以后，针对此时的倒流人口主要为

返乡生产的原城市职工这一特殊情况，上海市又采取
了多种弥补性措施来阻止其倒流回城：一是对返乡后
确实生活有困难者予以切实的救济与补助，其救济的
基本原则是“长期困难的定期救济，暂时困难的临时
救济”；〔４８〕二是为充分运用和发挥回乡、下乡人员在
技术、文化上的特长，通过“因人因事，妥善安排生产”
的方式安排这些回乡人员搞农业生产以外的其他多

种经营；②三是对那些“品质恶劣，为非作歹、屡迁屡
返”，而又在城市从事各种非法活动者，则或由“公安
部门送到农场强制劳动或者劳动教养”，或由“民政部
门遣送他们回乡、下乡，交由当地社、队加以管教，督
促他们好好劳动”。〔４９〕四是于１９６２年底批准了市劳
动局所拟订之《上海市企业单位老弱职工子女顶替工
作暂行办法》，允许部分老、弱职工子女进城顶替工
作。③通过采取以上措施，上海市因而避免了此前经
常出现的返乡者大规模倒流回沪现象的发生。
由以上分析可见，由于１９５６年以后国家从户籍、

劳动就业等方面大力强化管理，被动员返乡的原市民
倒流回沪者已越来越少。之后，上海市政府又采取各
种措施来避免此后被精简城市职工倒流。因此，１９６４
年以后，长期困扰上海的“倒流人口”问题终于得到较
好的解决。④此后，由于再未以动员普通市民返乡的
方式来减少城市人口，因而尽管１９６６年以后上海的

逆城市化进程并未结束，文革开始以后又有大量知识
青年被送往农村，但作为一个群体的“倒流人口”问题
再也没有发生。
通过对上海倒流口现象及相关政策结果的分析

又可以看出，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建
立，在国家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下，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以后，传统的自发城市化模式已完全为官方的制度化
渠道所取代，中国的计划型城市化模式最终全面确
立。这不仅使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因而处于国家
的严格控制范围之内，同时也为以“资本排斥劳动力”

为特征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全面贯彻和实施奠定

了基础，这是这一时期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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